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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 

 

102年9月10日102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年11月5日102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8月11日104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月12日104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予以廢止 

105年2月16日104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恢復適用 

105年9月13日105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9月11日107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月7日108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月9日112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1月13日114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本校經濟弱勢學生順利就學，藉由工讀機會養成獨立

自主能力，擴充學習生活領域，或具有專長之學生能發揮所長，同時支援學校各種適合學

生從事之工作，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學生工讀助學金(以下簡稱本助學金)經費來源為本校「學生公費及獎勵金」及其他經

費。 

三、工讀學生工作範圍 

領取本助學金之學生，由各聘用單位安排工讀內容，其工讀範圍為協助校內各單位臨時性、

特定性、事務性或其他適當工作。 

前項工讀內容，應避免工讀學生參與危險活動，亦不得妨礙其學業與身心發展。 

四、學生工讀助學金審查委員會 

(一)委員會職責：審議各單位使用本助學金之額度。 

(二)委員會成員：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主席)、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國際事務長、主計室主任、各學院院長。 

五、工讀學生申請資格及聘僱程序 

(一)本校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在學學生(不含大陸籍學生)。 

(二)經聘用單位審核或甄試合格並簽妥勞動契約始得聘用。 

(三)申請人未滿十八歲，須經法定監護人同意。外國籍學生及僑生之工讀期間以工作許可

證有效期間為限。 

(四)工讀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取消其資格： 

1.受小過處分而未銷過者。 

2.受大過以上處分者。 

3.休學或退學者。 

(五)隸屬計畫性之學生，依「國立嘉義大學研究計畫專(兼)任約用助理人員注意事項」規定

管理；其他依各聘用單位自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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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聘用單位應於次月5日前依實際工讀時數上網登錄核銷工讀助學金，並於次月20日前匯款

至學生郵局帳戶，以維學生權益，但可歸責於學生之因素者，不在此限；另以學生公費

及獎勵金以外之其他經費支應者，各聘用單位得另訂給付標準及發放作業流程。 

七、工讀學生意見表達及申訴處理制度 

(一)工讀學生對於勞動權益之措施或處置，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

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對於申訴處理結果，雙方如有不服，得依勞資爭議處理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調解、仲裁

或裁決。 

八、工讀學生於契約期滿前提前離職者，須於離職前填寫離職申請表，經服務單位同意後始

得離職。 

九、學生工讀之契約起訖日期、工作項目、工作時間、請假、工資、離職手續、職業災害及

普通傷病補助、保險、考核、服務與紀律、安全衛生及其他相關權利義務事項以契約(契

約書格式如附表)明定。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